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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則是靠民眾檢舉達到事後管理的目的。由於地方衛生單位人力與經費問題，不但難以

查處跨縣市違規部分，另外查獲的案件從刊播至處分耗時 2 個月以上的案件超過 5 成，此 5

成中從刊播至處分費時 3 個月以上的案件占 7 成，各縣市衛生局如此查處效率剛好讓業者

將違規廣告的檔期安全播完，收益照樣進袋，下一檔稍微換個內容、形式，同樣的產品又

以全新的廣告播出，不但難以達到查處的效果，且會衍生查不勝查的問題。由此可看出，

不但是前審查管理成效未達預期，事後稽查效果也不盡理想。 

三、再加上近年藥品、化妝品等廣告行銷策略越來越多樣化，不僅跨媒體廣告模式日益繁多，

包裝成衛教廣告方式，雖未直接宣傳藥物品名及效能，但是藉由諮詢電話或提供衛教手冊

，同時還有民間公協會背書，實為「假衛教廣告」形式偷渡「藥品廣告」，容易讓民眾產

生混淆，進而花費金錢購買不必要的產品。建請衛福部儘速檢討藥品、醫材等與民眾健康

相關產品廣告審查制度的效果，同時研擬積極、有效的管理方式，以免民眾受廣告誤導而

破財傷身。 

（二）本院丁委員守中，接獲中華民國汽車運輸業駕駛員全國總工會陳

情，表示計程車計費表自 102 年 7 月 1 日起由逐年檢驗，改為每

兩年檢驗一次，然而雖檢驗機關之人事、管銷、設備等成本無增

加，檢驗規費卻由原本之 100 元提升至 200 元，增加駕駛員負擔

。本席要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於降低計程車駕駛員負擔之因

素，將計費表檢定之規費調降回原先之 100 元，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汽車運輸業駕駛員全國總工會陳情，計程車計費表之檢測由每年檢測改為兩

年檢測一次，雖有此便民政策，但檢測費卻由原本之 100 元增加為 200 元。 

二、雖然計程車計費表之檢驗由每年一次改為兩年一次，然而對檢驗機關而言，無論人事、管

銷、設備等成本均無增加，卻將原本 100 元之規費加倍，令人質疑規費調漲之合理性。希

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能重新評估規費調漲一案，並將規費調降回 100 元，以求公平。 

（三）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農委會將以數百隻動物進行狂犬病攻毒實

驗一事，雖立院決議要求農委會應公布試驗計畫書，擴大專家參

與討論，並經立院經濟委員會同意後始得辦理，本席要求農委會

在報告之前也應邀請美國責任醫師協會（Physicians Committee for 
Responsible Medicine,PcRM）專家參與討論，以更周延而避免不必

要的動物實驗，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